
2023年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效力(通
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效力篇一

离婚协议是夫妻之间在协议离婚的情况下所达成的有关财产
分割、子女抚养等方面的协议，

关于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离婚协
议经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相应手续后生效，或者更具体说自婚
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之日起生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离婚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
失偏颇。第一种观点没有现行法上的依据。

《婚姻法》第31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
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
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
证。”《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第1款第3项尽管将离婚协议
书作为向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的必备材料，且该条例第13
条规定对离婚协议书进行审查并询问，但这些规定均没有直
接规定离婚协议须经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手续或者自自
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之日起生效。此为反驳理由一。

依当然解释法，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离婚协议中的财产
条款当然在当事人间发生法律效力自不待言。

另外，该解释第9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
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
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
求。”即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变更或者撤销作了规
定。由此可以这样说，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与民商合
同没有区别，在法律适用也并无二致。

特殊性可能主要体现在该解释第25条，即“当事人的离婚协
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
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
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
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
民法院应当支持。”

反驳理由三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
意见》及审判实践，对于子女抚养、抚养费的支付及探视权
的行使等内容也是以当事人的约定为生效的条件，并不以婚
姻登记机关批准为生效条件。第二种观点则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如上据述，该主张关于离婚协议中的财产条款自双方签
订之日起生效的观点有现行法的依据，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对于自愿离婚的条款只有当事人自愿尚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只有待婚姻登记机关发给登记证之日起方能发生法律效力。

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效力篇二

何先生与薛女士结婚多年，并在徐汇区购买了一处二手房。
两人曾因感情问题而分居多年，薛先生不告而辞的搬出了住
处。薛女士在无法联系何先生的情况下，起诉到上海市徐汇
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并何先生与薛女士结婚多年，并在徐
汇区购买了一处二手房。两人曾因感情问题而分居多年，薛
先生不告而辞的'搬出了住处。薛女士在无法联系何先生的情
况下，起诉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并分割房产。
法院经过公告送达，缺席判决准予双方离婚，但未处理房产。



底，何先生找到陈律师，要求代理离婚时没有处理的房产分
割案件。陈律师接受委托后提起诉讼，但是在庭审中，薛女
士提供了一份何先生亲笔签名的承诺书及离婚协议书。原来
他们曾因感情不和，在婚姻期间就离婚问题签署了离婚协议
书，约定房产归薛女士所有，何先生同时写了一份内容一致
的承诺书。在这种情况下，陈律师明确提出，离婚协议书和
承诺书并没有实际履行，应允许何先生反悔。主审法官在多
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采纳了陈律师的代理意见，依法判决
争议房产归薛女士所有，但应补偿相当于市场价值一半的现
金给何先生。

这起案件涉及到了离婚时没有处理的财产分割、以及婚姻期
间书写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离婚时由于各种原因，一些
财产并没有处理，但当事人可以在离婚后要求分割。而婚姻
期间因为感情不和而一时冲动写下的离婚协议书并不是一定
就生效，首先离婚协议书是以离婚登记为前提条件的，如果
没有登记离婚，而双方也没有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的话，任
何一方是可以反悔的。

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效力篇三

原告戴某某。

被告秦某某。

被告辩称，同意与原告离婚，但要求婚生子由被告抚养，因
离婚协议书是在原告的胁迫下签订的，故不同意按离婚协议
分割财产。

【审判】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于12月30日签订的离婚协
议是否生效，是否应当按照该协议的内容判决分割原、被告
的财产。



姜堰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原、被告于月30日签订的
离婚协议，本院认为，该协议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前提的，
一方或者双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可能在子女抚养、财产
分割等方面作出有条件的让步。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
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原、被告均不产
生法律约束力，其约定不能当然作为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
的直接依据。且如果按照该协议分割财产也有悖于公平原则，
违背保护妇女和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因此，原告要求
按照该协议分割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的夫妻
共同财产应依法进行分割。

姜堰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原告不服，持起诉理由上诉至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经调解，原、
被告达成协议。

【评析】

正确认定原、被告婚内签订的离婚协议的效力状态是审理本
案的关键。

所谓婚内离婚协议，是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解除婚姻关系为基本目的，并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达成的
协议。目前，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类协议的效力未有明
确规定，司法实务中，对此类协议的效力认定亦颇多争议。5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徐州召开了苏北片婚姻家
庭案件疑难问题法律适用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代
表认为，婚内离婚协议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前提，一方或者
双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可能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方
面作出有条件的.让步。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
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不产生法律约
束力，其中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的约定，不能当然作为
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

婚内离婚协议有如下特征：



1、协议内容的复合性。

婚内离婚协议的内容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其内容涉及
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有关财产的分割、子女由谁直接抚养
及抚养费的承担、探视权的约定等等，既包括人身关系，也
包括财产关系。

2、生效条件的特别性

一般情况下，民事合同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
当具备的条件，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可生效，对双方当事人
产生法律拘束力。离婚协议可归属于民事合同，但其生效条
件却有特别之处。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
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第三十二条
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即协议离婚
和诉讼离婚，而在诉讼离婚中，又包括调解离婚和判决离婚
两种具体形式。因此，在夫妻双方同意离婚的情形下，除了
男女双方具有离婚的合意之外，还必须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进行登记或者由人民法院以民事调解书的形式赋予其效力，
否则即使当事人具有离婚的合意，也不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
法律后果。

3、婚姻关系解除效力的前置性。

其一，双方解除婚姻关系；

其二，通过登记的方式解除婚姻关系。

因此，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不仅是当事人共同选择
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也是离婚协议发生效力的必经途径。
而本案原告最终选择了诉讼离婚的方式，此与双方订立协议



时选择的离婚方式及法律规定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不符，
不能启动双方离婚协议的效力。

故此，在诉讼过程中，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不能根据双方尚
未生效的协议的内容作出判决。

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效力篇四

离婚协议书是登记离婚(协议离婚)的实质性文件，申请登记
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认真制作，经双方签字后产生法律效
力。

离婚协议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登记离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

三、共同财产的分割(归各方的数量和价值并附清单);

四、共同债权、债务的享有和清偿责任;

五、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

六、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的方法、期限;

七、不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探望权实行的方式及另一方协
助的义务;

八、其他需要在协议中明确的事项;

九、双方当事人的签名(盖章或手印);

十、离婚协议书制作的时间。

依照《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申请登记离婚的当事人



应当在向婚姻登记机关递交书面申请登记离婚申请书时，同
时提交下列证明：

一、申请离婚双方当事人的户口证明;

二、申请离婚双方当事人的居民身份证;

三、双方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
信;

四、离婚协议书;

五、结婚证或夫妻关系证明书。

如果是现役军人申请登记离婚，须提交经所在单位团以上政
治机关的同意决定和介绍信。

六、申请登记离婚双方当事人的近期免冠照片各两张。

协议离婚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快捷离婚方式。
协议离婚要求双方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共
同债权债务的处理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财产问题上，涉
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共同财产具体数目的查明，分割
某些财产的法定手续等等;在子女问题上，涉及到合适抚养方
式的选择，抚养费的合理确定，探视方式的确定等等;在债权
债务问题上，涉及到共同债权债务的定性，双方承担比例的
确定，以及行使债权和履行债务的方式等等。

总之，协议离婚的双方要相当谨慎，否则很容易在离婚后带
来不必要的纠纷，双方已经平静、有序的生活又会被重新打
乱!

为了在离婚时最大限度地维护好自身的应得利益，同时也为
了把离婚后产生纠纷的风险降到最低，打算走协议离婚这条



路的男女一方或双方可以请律师来帮助把关!在这一过程中，
律师可以接受一方的委托对在另一方名下的财产数目进行调
查，以及调查一方是否存在背着对方恶意处分财产的行为。
律师也可以代理一方去和另一方具体协商。双方自立的协议
书可以提交律师进行审查，以确保协议的完备、明确、合理、
合法!

防患于未然，可以使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正常的工作和生
活上，不让时间和精力无端耗费。如果仅处于一时冲动，为
了尽快摆脱对方，而对离婚协议草率处之，那么离婚后打算
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很可能会再次化为泡影!

男方姓名：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住址：

女方姓名：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住址：

现因双方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就
自愿离婚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自愿解除夫妻关系。

女方应悉心抚养婚生子，不得有虐待、遗弃、家庭暴力行为

探望权的行使以不影响学业为准。

三、财产分割

1)双方认可婚后分开居住期间各自收入归各自所有的约定

双方认可婚后个人随身物品归个人所有。个人随身物品中包
含衣物、首饰、个人用品、手机、化妆品 等个人专用物品。

婚前财产：

男方



女方

婚前个人债权债务：

男方

女方

婚姻存续期间个人债权债务：

男方

女方

银行存款 元，归女方 元，男方 元;运营出租车，作价 元，
归女方 元，男方 元。

3)双方确认无其它共同债权、无共同债务。

四、男方确认给女方经济补偿 元

五、离婚后，一方不得干扰另一方的生活，不得向第三方泄
漏另一方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不得有故意损坏另一方名
誉的行为，否则承担违约金 元。

六、双方确认对方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能够自行处分
自己的行为和财产。

七、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待有效的法律文书生效时具有法
律效

力。双方承诺对该协议书的字词义非常清楚，并愿意完全履
行本协议书，不存在受到胁迫、欺诈、误解情形。

八、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部门



保留一份。在双方签字，并经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相应手续后
生效。

男方 女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效力篇五

答：离婚协议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协议离婚后对解除婚姻关
系本身没有异议，但对财产分割问题反悔，并起诉到人民法
院，要求变更或者撤销关于财产分割的协议，对此《婚姻法
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
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
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
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婚姻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
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
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
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
人的诉讼请求。”即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的，只
要是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的，人民法院都应依法予以受理。
但当事人是否有实体上的胜诉权，要看当事人是否能够证明
订立协议时有欺诈、胁迫等情形存在。否则，人民法院应当
驳回其诉讼请求。此外，如果当事人在履行此类协议过程中
因对方违反约定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应依法受理。


